
1 
 

客家委員會 113年度工程施工查核計畫 

       113 年 2 月 20日客會秘字第 1131500192號函 

一、 辦理依據 

(一)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1年 8月 21日工程管字第 091003529100號函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 

(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 年 3 月 19 日工程管字第 1100300003 號令

修正「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0年 11月 16日工程管字第 1100301078號函

修正「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績效考核作業要點」。 

(四)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3 年 1 月 19 日工程管字第 1120301300 號函

113年度中央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重點相關事項。 

二、 計畫目標 

(一) 提升工程案件施工品質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二) 落實公共工程三級品管制度。 

(三) 落實公共工程品質指標計畫。 

(四) 落實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品質管控。 

三、 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應組建「113年度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執行本計

畫，其成員如下： 

(一) 成員編制： 

置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秘書各 1名、副執行秘書 3名，簽請主任委

員指派(聘)兼之。另由業務相關人員擔任工作人員，協助查核小組業務。 

(二) 查核委員： 

依查核個案類型及工程性質，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專家名單中

擇優遴選符合專長者擔任委員，本查核委員於實施個案工程查核時聘兼

之，並於完成查核且無待處理事項後免兼。 

四、 選案原則 

(一) 案件範圍： 

1.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管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2.本會及所屬機關自辦工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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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會補助或委託其他機關、法人或團體辦理之工程案。 

(二) 案件類型： 

1.施工進度原則介於 20%至80%，並以下列類型案件為查核重點： 

(1)巨額採購之工程案。 

(2)全民督工、非工程專責機關辦理及民眾(輿情)關注之工程案。 

(3)一般耐震補強、古蹟維修、裝(整)修工程或中小型建築工程。 

(4)工程進度落後 10%以上、曾發生工安事故或勞動檢查有嚴重缺失之施

工廠商或監造單位承攬、較具異常狀態之工程。 

(5)近 2年未曾受查核、決標標價偏低、多次變更契約、履約計分結果屬

後標或底標廠商承攬之工程。 

2.優先複查案件： 

(1)查核成績考列丙等(未達 70分)之工程案。 

(2)各項查核缺失已逾 6個月仍無法完成改善之工程案。 

(三) 查核件數： 

  本年度預定查核 32件，依工程規模、受查機關、地域及各季預定查核

數等之均布情形規劃如下，並於查核業務年度預算額度內，依實際需

要酌予調整。 

1.工程規模 

 (1)新臺幣(下同)5,000萬元以上：預計查核 5件(含複查)。 

 (2)1,000萬元以上未達 5,000萬元：預計查核 16件(含複查)。 

 (3)150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預計查核 11件(含複查)。 

2.地域性 

 (1)北部地區：預計查核 4至 9件。 

 (2)中部地區：預計查核 7至 12件。 

 (3)南部地區：預計查核 12至 18件。 

 (4)東部地區：預計查核 3至 7件。 

3.各季預定查核數：每季各約 7至 11件。 

4.視情形辦理複查 1至 2件。 

5.不預先通知查核件數原則須達總查核件數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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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核方式 

(一) 小組成員： 

實施個案查核時，由本小組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或副執行秘書

1人擔任當次查核之領隊，並依工程性質遴聘合適委員 2至 3名(5,000

萬元以上案件 3名;1,000萬元以上未達 5,000萬元案件 2或 3名; 1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案件 2名)參與查核，各次查核行程於簽陳小

組召集人(或代理人)核准後執行。 

(二) 查核程序： 

1.工程施工及施工安全執行情形報告。 

2.現場會勘。 

3.現場材料抽驗。(會同主辦機關及相關廠商，確認取樣方法、位置、數

量及運送方式後辦理) 

4.工程相關書面資料查閱。 

5.查核檢討會議。 

6.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會議。 

(三) 加強查核事項： 

1. 查核選案宜將履約有潛在風險之監造單位或廠商所承攬之工程列為重

點查核對象，如曾查核丙等之監造單位或廠商所承攬之工程，或專任

工程人員跨 2 家以上營造廠執行業務致有違反營造業法第 66 條第 4

項疑慮之工程等。 

2.加強工程隱蔽部位及現場材料之抽驗，抽驗比率不低於查核件數       

之 30%(至少 10件)，以加強工程品質管理。 

3.督導並查核個案工程之檢驗停留點(含安全衛生查驗點)落實執行。 

4.對於施工查核結果涉及缺失扣點表「5.14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項目缺

失被處以記點者，須將查核結果副知當地所屬勞動檢查機構，作為後

續勞動檢查之重點對象。 

六、時程控管 

(一) 函告期(7個工作天)： 

查核後 7日內，將查核紀錄通知受查工程之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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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缺失改善期： 

受查機關應依查核委員意見逐項改善，並依本會所訂改善期限內，檢附

缺失改善前後之佐證資料，函復本會複核，俟複核通過後，始予備查。

受查機關逾指定期限仍未回復者，除發文稽催，並得要求列席本會「公

共建設推動會報」進行專案報告。 

(三) 複核期： 

未獲「同意備查」者，應續依各委員複核意見確實改善，並依本會所訂

期限內，檢附缺失改善前後之佐證資料，回復本會複核。 

七、查核結果之處理 

(一) 公告、通知及提報： 

1. 公告各受查工程之評分等第、施工進度、主要缺失態樣及營造廠商等

查核結果於本會全球資訊網周知。另查核結果定期提報本會公共建

設推動會報，並將缺失改善情形追蹤檢討。 

2. 通知主辦機關依本會併查核紀錄函送之「改善結果製作及審查重點」

製作缺失改善回復資料，並要求主辦機關填寫「查核缺失改善結果自

主檢核表」，缺失改善逾期回復或回復情形欠佳者，得函請主辦機關

及其上級機關列席本會「公共建設推動會報」進行專案報告。 

(二) 矯正預防： 

各受查工程案之缺失態樣，除納入本會工程督導團查察輔導，並定期函

知各主辦機關學習參考。 

(三) 施工品質研習(教育訓練)或工地觀摩會： 

邀集本會、所屬機關及受補助單位之工程人員參加施工品質研習(教育

訓練)或工地觀摩會，藉由講習或觀摩之交流分享，減少查核缺失重複

發生，建立優質工程品質觀念，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四)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作會議： 

為提升本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執行績效，原則每月召開 1次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工作會議，以控管查核期程及缺失改善情形。 

(五) 考核評比：  

1. 依本會「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受補助單位執行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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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要點」辦理評比作業，以提升公共工程執行績效，促使各受補助

單位如期如質推動各項工程，並作為未來補助參考。  

2. 針對受補助單位查核成績優良者，得建議敘獎。 

八、本計畫奉核後函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